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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关于聘请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聘请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关

于开展 2019 年度短期固定收益投资的议案》《关于与三峡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共 11 项议案，提请投资者注意。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链接地址为：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

9-05-24/600900_20190524_1.pdf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主要如下： 

（1）补充完善允许股份回购的情形 

将第二十四条所述的回购情形之一“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修订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增加“用于转换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和“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须”两种回购情形。 

（2）进一步细化回购方式 

在第二十五条，规定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可转债转

股，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的回购，应当通过公开的集

中交易方式进行。 

（3）适当简化回购股份决策程序 

在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可转债转

股，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的回购，应当由公司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决议。 

（4）建立回购库存股制度，明确回购实施细则执行依据 

在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可转债转

股，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的回购，回购股份合计不超

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在三年内转让或注销。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9-05-24/600900_20190524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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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整董事会相关职权，前后条文保持一致 

（6）调整总经理相关职权，前后条文保持一致 

《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

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

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

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下列方式之

一进行： 

（一）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 要约方式； 

（三）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方

式。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 要约方式； 

（三）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

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

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

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

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

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

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

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

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

收购的股份应当一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

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

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

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

合并、分立和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公司合并、分立和解散及变更

公司形式的方案；拟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

第（二）项情形回购公司股份的事项；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

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回购公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技术负

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 

司股份的事项；  

⋯⋯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总法律顾问等高级

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第一百四十九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

列职权： 

⋯⋯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 

第一百四十九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技术负责人、总法律顾问； 

⋯⋯ 

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

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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